
 1

   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10年5月18日 

發稿單位：書記處 

連 絡 人：書記官長 黃士元 

連絡電話：（02）2465-2171轉1721     
編號：110-11 

 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再強化防疫措施新聞稿  

本院為因應 COVID-19疫情警戒，阻絕病毒傳播擴散，自110年5月

15日起至同年月28日止，除具時效性、緊急性、或其他認有即時處理

必要之案件外，均已通知暫緩開庭及調解，當事人可以不用到法院。

此外，基於防疫優先原則，爰採取下列作為，再強化防疫措施： 

一、公證處之公證結婚業務暫緩辦理。其他公證、認證業務，除具時

效性、緊急性或必要性外，亦一併暫緩辦理。 

二、登記處之業務，除具時效性、緊急性或必要性外，暫緩辦理。 

三、為民服務中心仍照常受理收受書狀及訴訟輔導等業務，惟須配合

人流管制，同時間在為民服務中心之洽公民眾人數不得超過3人，

請洽公民眾抽號碼牌號後，在一樓大廳空曠處等候。另為避免民

眾外出，增加受感染之風險，爰鼓勵民眾上網擷取空白書狀、多

加使用郵寄遞狀、以電話進行訴訟程序諮詢，毋庸親自跑一趟法

院，亦能達到同樣之效果。 

四、律師或其他當事人聲請閱卷時，歡迎聲請電子卷證，可免因書面

閱卷而舟車勞頓及增加感染病毒風險。 

五、基隆律師公會及法律扶助基金會基隆分會之免費駐點律師諮詢服

務，均暫時停止服務。若有免付費法律諮詢之需求者，建議改洽

法律扶助基金會「電話法律諮詢中心」（電話：02-4128518轉2），

由專人於電話中為您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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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司法志工、少年志工及實習訴訟輔導員均暫緩到院。 

七、進入本院應配合量測體溫、手部消毒、全程佩戴口罩，並一律採

取實聯制，需以紙本填寫或 QR CODE 掃描登錄「健康聲明及實聯

制登記表」。如進入院區辦理相關業務之人數過多時，本院將採

取人流管制，避免多人群聚。 

八、為確保辦公室環境安全，本院除於110年5月15日進行全面清消外，

每日亦對電梯及開放空間進行消毒。各重要出入口，均設置電動

酒精手部消毒器，供洽公民眾及同仁使用，同仁上班亦隨時佩戴

口罩，以維護自身及洽公民眾之安全。 

九、本院同仁除加強自主健康管理外，並依「司法院及所屬機關因應

COVID-19疫情之居家辦公及辦案期限處理指引」，自110年5月19

日起至5月28日止採行居家辦公措施，以人員分組輪流、落實代

理制度之方式，兼顧防疫需求及當事人權益之維護。 

加強防疫、人人有責，本院後續亦將視疫情發展，滾動式檢討各項防

疫措施，提供同仁及民眾一個安全、安心的辦（洽）公環境。 


